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高成勝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1月7日上午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港58號

碼頭管制站（下稱系爭地點）經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

總隊（下稱舉發機關）攔停，認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

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

行為，乃填掣高港警違字第U5025947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並移送被上訴人。

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11月30日向被上訴人提出

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上揭違規

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9條

之2第4項、第29條第1款及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3年1月

8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3

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於訴訟中被上訴人更正裁決

內容，於113年5月23日依道交條例第29之2條第4項及第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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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等規定，以高市交裁字第32-U50259474-1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

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下稱原審）113年度交字第151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

（一）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之結果，既係處罰

人民而與刑罰類似，當事人自無協力義務以自證己罪或自

證無違規事實，並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證

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

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

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

益歸於處罰機關。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

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

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

不能認為合法。」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

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

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

舉證之責，若本證未能達到使法院心證完全確信之程度，

且經法院職權調查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即應認事實

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應將該等不利益狀態歸

於應舉本證之處罰機關擔負。

（二）上訴人於112年11月7日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經警

方攔查要求過磅，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然該管制站

之地磅站於上午7時始營業，又該管制站以外之其他地磅

站於員警取締時間亦未營業，於該時段無營業中之地磅站

本無法過磅，警方據此開單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

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

磅站與系爭地點距離5公里內，顯不合理。蓋Google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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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

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僅提供公眾運輸、汽車及機

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路線，我國交通行

駛規則因考量整體交通安全，對聯結車等大型車輛有諸多

限制，Google地圖顯無將此等限制納入APP設定中，是

以，Google地圖並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

查，僅依員警報告及Google地圖即認定事實，顯於法有

違，請求廢棄原判決以及撤銷原處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

　  ⑴第29條之2第4項：「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

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

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

於汽車所有人時，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

1次。」

　  ⑵處分時第6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

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

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

   2、處分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2條第5項第2款第2目：「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點：……二、有本條例下

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2點：……（二）第29條之2

第1項、第2項或第4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9款：「汽車裝載時，除機車

依第88條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九、裝載貨物行經

設有地磅處所，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停車過磅。」

（二）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

意旨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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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於94年12月28日增訂時係規

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未

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

幣1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

嚴重超載者採取消極方式抗拒過磅，甚至拒絕停車接受稽

查等，危害行車安全，故課予汽車裝載貨物者有停車接受

稽查之義務，以防免汽車載重過重，危害交通安全、損壞

道路設施。嗣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規定：「汽車裝載貨

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

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

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處汽車所有

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6

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記違規點數2點。」其修法理由為：

「一、原條文對於汽車違規超重之稽查，以汽車行經設有

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惟因設有固定地磅處所有

限，實務上常見員警發現顯有超重車輛，卻因無法查明實

際超載重量而無法舉發。倘該地點1公里內未設有固定地

磅，即無法以本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舉發拒絕過磅，形成

法令漏洞。為強化載重車輛管理，爰將行經設有地磅處所

『1公里內』路段之範圍酌予調整至『5公里內』，以有效

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維護行車安全。二、原條文拒

絕過磅與違規超重之罰則顯失均衡，導致載重車輛以拒絕

過磅規避嚴重超重之處罰。各警察機關舉發拒絕過磅之件

數遠多於違規超載。……顯見違規駕駛人（業者）已將拒

磅罰鍰納入營運成本，以拒絕配合過磅之方式規避重罰，

使超重罰則形同具文。爰加重拒絕配合過磅之罰鍰金額。

另，配合違規駕駛人記點、以及可歸責汽車所有人時違規

車輛記違規紀錄外，併記汽車駕駛人違規點數等處分，以

遏止違規行為。」由修正理由可知該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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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裝載貨物之汽車因超重違規肇事，原條文規定以汽車

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過於狹隘，致使警

察無法舉發而無法達成維護行車安全之目的，考量超載車

輛已裝載極多貨物，如需行駛至設於5公里外之地磅處才

能檢測，將對駕駛人造成過重負擔，乃於105年11月16日

修正為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是

違規地點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於5公里內，即可合

法攔停要求過磅，至車行距離是否因聯結車行駛路線有異

而超過5公里始能到達地磅處，要非所問。

   2、上訴人固主張：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地磅站尚未營

業，無營業中之地磅站本無法過磅，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

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

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與系爭地點車行距離5

公里内，Google地圖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

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提供公

眾運輸、汽車及機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

路線，該地圖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僅

依員警職務報告及Google地圖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云

云。然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

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

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

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

矛盾。」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

1項、第243條第1項、第2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法

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

用。基此，行政訴訟採取職權調查原則，不受當事人主張

拘束，行政法院行使此職權係以其為裁判基礎之事實不明

為前提；若依既有證據資料已足以證明待證事實時，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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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其他證據予以調查，即難謂違反上開規定。且證據之

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事實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

主張者，尚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形。而所謂判決

不備理由，凡判決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不明瞭者

屬之；至所載理由稍欠完足而不影響判決基礎者，則難謂

為理由不備。查原審認定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設有

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行

為，係經審酌系爭舉發通知單、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

原處分、交通違規裁決書申請單、舉發機關113年2月19日

高港警行字第1130003374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12

年12月29日高港警行字第1120023733號函、交通違規案件

陳述單、Google地圖路徑查詢等資料，核與卷內證據相

符；且原審認定上訴人當時確向員警表示拒絕配合過磅，

當場亦未提出地磅站營業時間等任何問題，係經當庭勘驗

採證影片光碟內容，並擷取畫面照片製成調查筆錄，有調

查筆錄（見原審卷第93頁至第95頁）、採證影片譯文及擷

取畫面照片（見原審卷第87頁至第89頁）在卷可稽，其調

查證據程序及事實認定，核無違背證據法則。此外，原審

已於判決理由敘明：「本件舉發員警提出職務報告稱：

……駕駛人在未抵達東和地磅前就向警方稱不願意配合過

磅，另高雄港務警察總隊中島中隊亦有合格的活動地磅可

使用，警方非因為無營業中之地磅站而開立拒磅之交通違

規舉發等語，核與採證影片內容相符，且為員警職務上製

作之公文書，自可信其內容為真實。依此職務報告及員警

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可知，違規地點5公里內之高峰地

磅站、東和地磅站，及舉發機關所屬中島中隊內，均設有

地磅；本件是原告拒磅，與地磅站有無營業無涉。」堪認

原審對上訴人所主張地磅站並無營業乙節，已說明其不採

之理由，其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核無違反論

理及經驗法則之處，且依前揭關於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

項之立法沿革及修正理由，其解釋適用法令亦無違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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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至上訴人雖質疑Google地圖之正確性，然並未具體指

明任何錯誤情形，其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依前揭說

明，縱原審證據之取捨與上訴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事

實異於上訴人之主張，仍不得謂原審未依法調查、原判決

違背法令。上訴人前揭主張，核係就原判決已論駁之理由

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加爭執，

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

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七、結論：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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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高成勝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1月7日上午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港58號碼頭管制站（下稱系爭地點）經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下稱舉發機關）攔停，認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行為，乃填掣高港警違字第U5025947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並移送被上訴人。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11月30日向被上訴人提出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上揭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29條第1款及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3年1月8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於訴訟中被上訴人更正裁決內容，於113年5月23日依道交條例第29之2條第4項及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高市交裁字第32-U50259474-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113年度交字第151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
（一）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之結果，既係處罰人民而與刑罰類似，當事人自無協力義務以自證己罪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並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本證未能達到使法院心證完全確信之程度，且經法院職權調查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即應認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應將該等不利益狀態歸於應舉本證之處罰機關擔負。
（二）上訴人於112年11月7日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經警方攔查要求過磅，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然該管制站之地磅站於上午7時始營業，又該管制站以外之其他地磅站於員警取締時間亦未營業，於該時段無營業中之地磅站本無法過磅，警方據此開單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與系爭地點距離5公里內，顯不合理。蓋Google地圖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僅提供公眾運輸、汽車及機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路線，我國交通行駛規則因考量整體交通安全，對聯結車等大型車輛有諸多限制，Google地圖顯無將此等限制納入APP設定中，是以，Google地圖並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僅依員警報告及Google地圖即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請求廢棄原判決以及撤銷原處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
　  ⑴第29條之2第4項：「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
　  ⑵處分時第6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
   2、處分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第2款第2目：「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點：……二、有本條例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2點：……（二）第29條之2第1項、第2項或第4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9款：「汽車裝載時，除機車依第88條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九、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停車過磅。」
（二）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1、按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於94年12月28日增訂時係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1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嚴重超載者採取消極方式抗拒過磅，甚至拒絕停車接受稽查等，危害行車安全，故課予汽車裝載貨物者有停車接受稽查之義務，以防免汽車載重過重，危害交通安全、損壞道路設施。嗣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記違規點數2點。」其修法理由為：「一、原條文對於汽車違規超重之稽查，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惟因設有固定地磅處所有限，實務上常見員警發現顯有超重車輛，卻因無法查明實際超載重量而無法舉發。倘該地點1公里內未設有固定地磅，即無法以本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舉發拒絕過磅，形成法令漏洞。為強化載重車輛管理，爰將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之範圍酌予調整至『5公里內』，以有效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維護行車安全。二、原條文拒絕過磅與違規超重之罰則顯失均衡，導致載重車輛以拒絕過磅規避嚴重超重之處罰。各警察機關舉發拒絕過磅之件數遠多於違規超載。……顯見違規駕駛人（業者）已將拒磅罰鍰納入營運成本，以拒絕配合過磅之方式規避重罰，使超重罰則形同具文。爰加重拒絕配合過磅之罰鍰金額。另，配合違規駕駛人記點、以及可歸責汽車所有人時違規車輛記違規紀錄外，併記汽車駕駛人違規點數等處分，以遏止違規行為。」由修正理由可知該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遏止裝載貨物之汽車因超重違規肇事，原條文規定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過於狹隘，致使警察無法舉發而無法達成維護行車安全之目的，考量超載車輛已裝載極多貨物，如需行駛至設於5公里外之地磅處才能檢測，將對駕駛人造成過重負擔，乃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為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是違規地點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於5公里內，即可合法攔停要求過磅，至車行距離是否因聯結車行駛路線有異而超過5公里始能到達地磅處，要非所問。
   2、上訴人固主張：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地磅站尚未營業，無營業中之地磅站本無法過磅，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與系爭地點車行距離5公里内，Google地圖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提供公眾運輸、汽車及機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路線，該地圖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及Google地圖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云云。然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第243條第1項、第2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基此，行政訴訟採取職權調查原則，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行政法院行使此職權係以其為裁判基礎之事實不明為前提；若依既有證據資料已足以證明待證事實時，則其未就其他證據予以調查，即難謂違反上開規定。且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事實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尚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形。而所謂判決不備理由，凡判決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不明瞭者屬之；至所載理由稍欠完足而不影響判決基礎者，則難謂為理由不備。查原審認定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行為，係經審酌系爭舉發通知單、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原處分、交通違規裁決書申請單、舉發機關113年2月19日高港警行字第1130003374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12年12月29日高港警行字第1120023733號函、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Google地圖路徑查詢等資料，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原審認定上訴人當時確向員警表示拒絕配合過磅，當場亦未提出地磅站營業時間等任何問題，係經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光碟內容，並擷取畫面照片製成調查筆錄，有調查筆錄（見原審卷第93頁至第95頁）、採證影片譯文及擷取畫面照片（見原審卷第87頁至第89頁）在卷可稽，其調查證據程序及事實認定，核無違背證據法則。此外，原審已於判決理由敘明：「本件舉發員警提出職務報告稱：……駕駛人在未抵達東和地磅前就向警方稱不願意配合過磅，另高雄港務警察總隊中島中隊亦有合格的活動地磅可使用，警方非因為無營業中之地磅站而開立拒磅之交通違規舉發等語，核與採證影片內容相符，且為員警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自可信其內容為真實。依此職務報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可知，違規地點5公里內之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及舉發機關所屬中島中隊內，均設有地磅；本件是原告拒磅，與地磅站有無營業無涉。」堪認原審對上訴人所主張地磅站並無營業乙節，已說明其不採之理由，其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核無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且依前揭關於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之立法沿革及修正理由，其解釋適用法令亦無違誤之處。至上訴人雖質疑Google地圖之正確性，然並未具體指明任何錯誤情形，其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依前揭說明，縱原審證據之取捨與上訴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事實異於上訴人之主張，仍不得謂原審未依法調查、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人前揭主張，核係就原判決已論駁之理由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加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七、結論：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高成勝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1月7日上午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港58號
    碼頭管制站（下稱系爭地點）經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
    總隊（下稱舉發機關）攔停，認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
    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
    行為，乃填掣高港警違字第U5025947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並移送被上訴人。
    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11月30日向被上訴人提出
    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上揭違規
    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9條
    之2第4項、第29條第1款及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3年1月
    8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3
    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於訴訟中被上訴人更正裁決
    內容，於113年5月23日依道交條例第29之2條第4項及第63條
    第1項等規定，以高市交裁字第32-U50259474-1號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
    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下稱原審）113年度交字第151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
（一）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之結果，既係處罰
      人民而與刑罰類似，當事人自無協力義務以自證己罪或自
      證無違規事實，並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證
      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
      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
      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
      益歸於處罰機關。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
      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
      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
      不能認為合法。」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
      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
      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
      舉證之責，若本證未能達到使法院心證完全確信之程度，
      且經法院職權調查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即應認事實
      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應將該等不利益狀態歸
      於應舉本證之處罰機關擔負。
（二）上訴人於112年11月7日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經警
      方攔查要求過磅，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然該管制站
      之地磅站於上午7時始營業，又該管制站以外之其他地磅
      站於員警取締時間亦未營業，於該時段無營業中之地磅站
      本無法過磅，警方據此開單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
      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
      磅站與系爭地點距離5公里內，顯不合理。蓋Google地圖
      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
      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僅提供公眾運輸、汽車及機
      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路線，我國交通行
      駛規則因考量整體交通安全，對聯結車等大型車輛有諸多
      限制，Google地圖顯無將此等限制納入APP設定中，是以
      ，Google地圖並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
      僅依員警報告及Google地圖即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請
      求廢棄原判決以及撤銷原處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
　  ⑴第29條之2第4項：「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
      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
      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
      汽車所有人時，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
      次。」
　  ⑵處分時第6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
      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
      違規點數1點至3點。」
   2、處分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2條第5項第2款第2目：「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點：……二、有本條例下列
      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2點：……（二）第29條之2第1
      項、第2項或第4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9款：「汽車裝載時，除機車
      依第88條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九、裝載貨物行經設
      有地磅處所，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停車過磅。」
（二）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
      意旨論述如下：
   1、按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於94年12月28日增訂時係規定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未依
      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
      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
      1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嚴
      重超載者採取消極方式抗拒過磅，甚至拒絕停車接受稽查
      等，危害行車安全，故課予汽車裝載貨物者有停車接受稽
      查之義務，以防免汽車載重過重，危害交通安全、損壞道
      路設施。嗣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規定：「汽車裝載貨物
      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
      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
      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處汽車所有人
      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63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記違規點數2點。」其修法理由為：「
      一、原條文對於汽車違規超重之稽查，以汽車行經設有地
      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惟因設有固定地磅處所有限
      ，實務上常見員警發現顯有超重車輛，卻因無法查明實際
      超載重量而無法舉發。倘該地點1公里內未設有固定地磅
      ，即無法以本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舉發拒絕過磅，形成法
      令漏洞。為強化載重車輛管理，爰將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
      公里內』路段之範圍酌予調整至『5公里內』，以有效落實違
      規超重車輛之稽查，維護行車安全。二、原條文拒絕過磅
      與違規超重之罰則顯失均衡，導致載重車輛以拒絕過磅規
      避嚴重超重之處罰。各警察機關舉發拒絕過磅之件數遠多
      於違規超載。……顯見違規駕駛人（業者）已將拒磅罰鍰納
      入營運成本，以拒絕配合過磅之方式規避重罰，使超重罰
      則形同具文。爰加重拒絕配合過磅之罰鍰金額。另，配合
      違規駕駛人記點、以及可歸責汽車所有人時違規車輛記違
      規紀錄外，併記汽車駕駛人違規點數等處分，以遏止違規
      行為。」由修正理由可知該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遏止裝載
      貨物之汽車因超重違規肇事，原條文規定以汽車行經設有
      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過於狹隘，致使警察無法舉
      發而無法達成維護行車安全之目的，考量超載車輛已裝載
      極多貨物，如需行駛至設於5公里外之地磅處才能檢測，
      將對駕駛人造成過重負擔，乃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為以
      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是違規地點
      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於5公里內，即可合法攔停要
      求過磅，至車行距離是否因聯結車行駛路線有異而超過5
      公里始能到達地磅處，要非所問。
   2、上訴人固主張：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地磅站尚未營
      業，無營業中之地磅站本無法過磅，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
      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
      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與系爭地點車行距離5
      公里内，Google地圖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
      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提供公
      眾運輸、汽車及機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
      路線，該地圖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僅
      依員警職務報告及Google地圖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云云
      。然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
      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
      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
      、第243條第1項、第2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3
      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
      基此，行政訴訟採取職權調查原則，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
      ，行政法院行使此職權係以其為裁判基礎之事實不明為前
      提；若依既有證據資料已足以證明待證事實時，則其未就
      其他證據予以調查，即難謂違反上開規定。且證據之取捨
      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事實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
      者，尚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形。而所謂判決不備
      理由，凡判決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不明瞭者屬之
      ；至所載理由稍欠完足而不影響判決基礎者，則難謂為理
      由不備。查原審認定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設有地磅
      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行為，
      係經審酌系爭舉發通知單、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原處
      分、交通違規裁決書申請單、舉發機關113年2月19日高港
      警行字第1130003374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12年12
      月29日高港警行字第1120023733號函、交通違規案件陳述
      單、Google地圖路徑查詢等資料，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
      原審認定上訴人當時確向員警表示拒絕配合過磅，當場亦
      未提出地磅站營業時間等任何問題，係經當庭勘驗採證影
      片光碟內容，並擷取畫面照片製成調查筆錄，有調查筆錄
      （見原審卷第93頁至第95頁）、採證影片譯文及擷取畫面
      照片（見原審卷第87頁至第89頁）在卷可稽，其調查證據
      程序及事實認定，核無違背證據法則。此外，原審已於判
      決理由敘明：「本件舉發員警提出職務報告稱：……駕駛人
      在未抵達東和地磅前就向警方稱不願意配合過磅，另高雄
      港務警察總隊中島中隊亦有合格的活動地磅可使用，警方
      非因為無營業中之地磅站而開立拒磅之交通違規舉發等語
      ，核與採證影片內容相符，且為員警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
      ，自可信其內容為真實。依此職務報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
      LE地點畫面可知，違規地點5公里內之高峰地磅站、東和
      地磅站，及舉發機關所屬中島中隊內，均設有地磅；本件
      是原告拒磅，與地磅站有無營業無涉。」堪認原審對上訴
      人所主張地磅站並無營業乙節，已說明其不採之理由，其
      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核無違反論理及經驗法
      則之處，且依前揭關於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之立法沿
      革及修正理由，其解釋適用法令亦無違誤之處。至上訴人
      雖質疑Google地圖之正確性，然並未具體指明任何錯誤情
      形，其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依前揭說明，縱原審證據
      之取捨與上訴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事實異於上訴人之
      主張，仍不得謂原審未依法調查、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
      人前揭主張，核係就原判決已論駁之理由及就原審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加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情事，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
    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
    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七、結論：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144號
上  訴  人  高成勝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字第15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於民國112年11月7日上午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港58號碼頭管制站（下稱系爭地點）經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下稱舉發機關）攔停，認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行為，乃填掣高港警違字第U50259474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通知單）並移送被上訴人。嗣上訴人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11月30日向被上訴人提出陳述，經被上訴人函詢舉發機關後，認上訴人確有上揭違規行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第29條第1款及第63條第1項等規定，於113年1月8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新臺幣（下同）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於訴訟中被上訴人更正裁決內容，於113年5月23日依道交條例第29之2條第4項及第63條第1項等規定，以高市交裁字第32-U50259474-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上訴人罰鍰9萬元，並記違規點數2點（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113年度交字第151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上訴意旨：
（一）交通裁罰爭訟案件係國家行使處罰高權之結果，既係處罰人民而與刑罰類似，當事人自無協力義務以自證己罪或自證無違規事實，並有無罪推定及疑則無罪原則之適用，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幾近於真實的蓋然性（蓋然率99.8%以上，或稱真實確信的蓋然性），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處罰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處罰機關。最高行政法院39年度判字第2號判決要旨明示：「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關於處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及規範有利原則，應由處罰機關負擔提出本證的舉證責任；本證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完全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本證未能達到使法院心證完全確信之程度，且經法院職權調查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即應認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法院應將該等不利益狀態歸於應舉本證之處罰機關擔負。
（二）上訴人於112年11月7日駕駛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地點，經警方攔查要求過磅，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然該管制站之地磅站於上午7時始營業，又該管制站以外之其他地磅站於員警取締時間亦未營業，於該時段無營業中之地磅站本無法過磅，警方據此開單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與系爭地點距離5公里內，顯不合理。蓋Google地圖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僅提供公眾運輸、汽車及機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路線，我國交通行駛規則因考量整體交通安全，對聯結車等大型車輛有諸多限制，Google地圖顯無將此等限制納入APP設定中，是以，Google地圖並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僅依員警報告及Google地圖即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請求廢棄原判決以及撤銷原處分。　
四、本院之判斷︰
（一）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
　  ⑴第29條之2第4項：「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
　  ⑵處分時第6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
   2、處分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第2款第2目：「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點：……二、有本條例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2點：……（二）第29條之2第1項、第2項或第4項。」
   3、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77條第9款：「汽車裝載時，除機車依第88條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九、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停車過磅。」
（二）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1、按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於94年12月28日增訂時係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1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嚴重超載者採取消極方式抗拒過磅，甚至拒絕停車接受稽查等，危害行車安全，故課予汽車裝載貨物者有停車接受稽查之義務，以防免汽車載重過重，危害交通安全、損壞道路設施。嗣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記違規點數2點。」其修法理由為：「一、原條文對於汽車違規超重之稽查，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惟因設有固定地磅處所有限，實務上常見員警發現顯有超重車輛，卻因無法查明實際超載重量而無法舉發。倘該地點1公里內未設有固定地磅，即無法以本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舉發拒絕過磅，形成法令漏洞。為強化載重車輛管理，爰將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路段之範圍酌予調整至『5公里內』，以有效落實違規超重車輛之稽查，維護行車安全。二、原條文拒絕過磅與違規超重之罰則顯失均衡，導致載重車輛以拒絕過磅規避嚴重超重之處罰。各警察機關舉發拒絕過磅之件數遠多於違規超載。……顯見違規駕駛人（業者）已將拒磅罰鍰納入營運成本，以拒絕配合過磅之方式規避重罰，使超重罰則形同具文。爰加重拒絕配合過磅之罰鍰金額。另，配合違規駕駛人記點、以及可歸責汽車所有人時違規車輛記違規紀錄外，併記汽車駕駛人違規點數等處分，以遏止違規行為。」由修正理由可知該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遏止裝載貨物之汽車因超重違規肇事，原條文規定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1公里內之範圍為限過於狹隘，致使警察無法舉發而無法達成維護行車安全之目的，考量超載車輛已裝載極多貨物，如需行駛至設於5公里外之地磅處才能檢測，將對駕駛人造成過重負擔，乃於105年11月16日修正為以汽車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之範圍為限，是違規地點與設有地磅處所之車行距離於5公里內，即可合法攔停要求過磅，至車行距離是否因聯結車行駛路線有異而超過5公里始能到達地磅處，要非所問。
   2、上訴人固主張：取締時間為上午6時20分，地磅站尚未營業，無營業中之地磅站本無法過磅，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不合理；原審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查詢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與系爭地點車行距離5公里内，Google地圖非我國建立之國家導航地圖，其所計算之距離及準確度是否正確，尚有疑義，且該地圖提供公眾運輸、汽車及機車之行駛路線，並無提供聯結車之行駛路線，該地圖不適用於聯結車，原審對此未依法調查，僅依員警職務報告及Google地圖認定事實，顯於法有違云云。然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項）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2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第189條第1項、第243條第1項、第2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基此，行政訴訟採取職權調查原則，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行政法院行使此職權係以其為裁判基礎之事實不明為前提；若依既有證據資料已足以證明待證事實時，則其未就其他證據予以調查，即難謂違反上開規定。且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事實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尚不得謂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形。而所謂判決不備理由，凡判決未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完備、不明瞭者屬之；至所載理由稍欠完足而不影響判決基礎者，則難謂為理由不備。查原審認定上訴人有「載運鐵砂，行經設有地磅處所5公里內路段，不配合警方指揮過磅」之違規行為，係經審酌系爭舉發通知單、違規歷史資料查詢報表、原處分、交通違規裁決書申請單、舉發機關113年2月19日高港警行字第1130003374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12年12月29日高港警行字第1120023733號函、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Google地圖路徑查詢等資料，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且原審認定上訴人當時確向員警表示拒絕配合過磅，當場亦未提出地磅站營業時間等任何問題，係經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光碟內容，並擷取畫面照片製成調查筆錄，有調查筆錄（見原審卷第93頁至第95頁）、採證影片譯文及擷取畫面照片（見原審卷第87頁至第89頁）在卷可稽，其調查證據程序及事實認定，核無違背證據法則。此外，原審已於判決理由敘明：「本件舉發員警提出職務報告稱：……駕駛人在未抵達東和地磅前就向警方稱不願意配合過磅，另高雄港務警察總隊中島中隊亦有合格的活動地磅可使用，警方非因為無營業中之地磅站而開立拒磅之交通違規舉發等語，核與採證影片內容相符，且為員警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自可信其內容為真實。依此職務報告及員警提供之GOOGLE地點畫面可知，違規地點5公里內之高峰地磅站、東和地磅站，及舉發機關所屬中島中隊內，均設有地磅；本件是原告拒磅，與地磅站有無營業無涉。」堪認原審對上訴人所主張地磅站並無營業乙節，已說明其不採之理由，其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核無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且依前揭關於道交條例第29條之2第4項之立法沿革及修正理由，其解釋適用法令亦無違誤之處。至上訴人雖質疑Google地圖之正確性，然並未具體指明任何錯誤情形，其此部分主張，自無可採。依前揭說明，縱原審證據之取捨與上訴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事實異於上訴人之主張，仍不得謂原審未依法調查、原判決違背法令。上訴人前揭主張，核係就原判決已論駁之理由及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再加爭執，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均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已論明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事。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七、結論：上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曾  宏  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